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202606批次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工作时间表

	步骤
	截止日期
	工作内容
	完成人

	1
	3月16日
10：00前
	1. 提交医学院学位创新性成果审查表（202506更新）（双面打印）；
2. 用于学位申请的创新性成果证明材料。
a.创新性成果若为学术论文，须提供：
① 发表状态
 SCI、SSCI、EI 收录期刊：检索证明+发表文章全文复印件；
中文期刊：期刊封面+目录+发表文章全文复印件
② 正式录用状态
 录用证明+录用稿件全文打印件。
b.其他形式的创新性成果，请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注意：
1 发表状态（SCI、SSCI、EI 收录期刊）的检索证明，请至上海交通大学的图书馆开具。若为复印件，导师须在右上角签字。
②录用证明要求：a. 具有期刊杂志社盖章，或 b.“邮件在线打印”。导师须在证明右上角签字，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邮件中表达文章已被正式录用”的关键词。
③申请学位的学术论文的第一单位须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请用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如下信息：本人姓名、导师姓名和第一署名单位；
	研究生

	2
	3月16日
14：00前
	1. 通过审核并完成形审的研究生登录“交我办”录入相关信息，并上传盲审格式论文评审稿。
a.学位论文撰写要求和评审格式要求参考【附件1、2、3】
注意事项：
① 盲审版（PDF 格式）论文将用于论文查重、盲审及明审,请按照评审格式要求隐去相关信息，慎重对待；
② 论文上传后可下载检查，如有问题仍可撤回重新上传，一旦提交则无法修改；
③学位论文检测重复率上限为 20%，去除引用 20%，去除本人 20%；
④ 每名学生可以进行 3 次重复率检测，第 2 次和第 3次之间须强制间隔 1 个月。
2. 提交《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审查表》纸质版 1 份（双面打印）；
	研究生

	3
	

3月17日
16:00前







3月17日
16:00前
	1.科研科对形式审核通过的学位论文进行第 1 次重复率检测；对第 1 次重复率检测达标的学位论文审核“通过”，对第 1 次重复率检测未达标的学位论文审核“不通过”；
a.第 1 次重复率检测达标的研究生向科研科提交
①《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及评阅审核表》（“信息系统”内打印）纸质版 1 份（须导师审核签字）；
②《医学院学位论文送审意见表》 纸质版1份（须导师审核签字）

b.第 1 次重复率检测未达标的研究生修改论文，填写《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审查表》，（完成“超警示值，导师意见”栏目）；经导师批准签字后，提交至科研科审查；
2. 通过审核的（第 1 次重复率检测未达标的）研究生第 2 次上传学位论文（盲审版 PDF 格式），科研科对学位论文进行第2次重复率检测。

注意：
c.若第 2 次重复率检测未达标的研究生，第 3 次重复率检测申请须间隔1个月以上。
	

科研科
研究生






科研科
研究生

	4
	3月18日15:00前
	研究生在系统完成论文抽检
注：重点盲审博士生包括：1、延期超过1年 2、结业转毕业 3、在职攻读 4、留学生 5、上一年度被认定为“存在问题”的学位论文的导师指导的研究生
注：超过规定时间抽检者，无法保证6月份完成学位申请
	研究生

	5
	4月08日
14:00前
	非抽中盲审和重点盲审对象，由答辩秘书完成学位论文明审派送工作。
派送专家要求参考《预答辩及答辩专家相关要求2025》（附件7）。
	答辩秘书

	6
	5月01日前
	专家完成学位论文审阅工作
	/

	7
	5月08日
16:00前

	1.研究生登入信息系统查看明/盲审成绩及评语，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学位论文答辩版； 
2.同时向科研科提交1份纸质版《学位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审批表》（须导师签字审核）
	研究生

	8
	5月09日
16:00前
	科研科公示学位论文答辩议程
研究生/答辩秘书完成答辩材料准备模块
	科研科
研究生

	9
	5月12日-
5月23日
（暂定）
	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正式答辩，答辩秘书完成答辩会议记录
注：答辩决议书和学位申请表须答辩委员会亲笔签名，切勿出错。
	研究生/答辩秘书

	10
	5月30日前
	1. 研究生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修改论文，交由导师审核。 
2. 其他材料另行通知 
注：如分委会提前，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注：2026年4月前已完成答辩，欲申请本批次学位的同学务必提前联系科研科，并于本时间点前提交《创新性成果审查表》和成果证明材料。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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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科
2026年2月25日
